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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千家乐 和谐百姓安
包头市东河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依托“131”工作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诉求

本报通讯员●高洁●朱瑾颜

截至 12 月 15 日，东河区矛盾纠纷调
处中心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 997 件，调处
成功 942 件，调解率达 94%。其中：法院
受理 846 件，调处成功 812 件；群众来访
131 件，调处成功 121 件；受理信访局转办
件 20 件，完成调处 9 件，调解率为 45%。
该中心召开集体联调会 5 次，化解集体
访、越级访 2 起，现场签订交通事故赔偿
调解书 1 起，成功调解离婚案 1 起，为群
众解答婚姻家庭、合同签订、养老争议、
遗产分配等方面的咨询 50 件。该中心为
行动不便的孕妇、老人和可能引发二次
信访群众帮办代问相关事务 6 件，先后解
决缴纳不动产税款、下水管线改造等非
纠纷民生事项 17 件，有效防止越级访、重
复访发生，降低了 12345 市长热线投诉
量，引导群众依法依规解决矛盾纠纷的
作用日渐显现。

用好一个平台，三种进驻方式，“一
揽子”调处矛盾纠纷。东河区矛盾纠纷
调处中心把“为群众解难、为政府解忧、
为信访解压”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充分
发挥“多中心合一、一中心多能”和“联
调、联动、联治”大调解优势，采取“重要
部门固定常驻、职能部门动态轮驻、事权
部门按需随驻”方式，积极开展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心理咨询、速裁
立案、司法救助等服务，实现服务指引、
多元解纷、联动办理、案件流转、跟踪督
办、回执反馈闭环运行。建立了“一窗受
理”、分类处置、多元化解、跟进督办等工
作流程，对来访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实
行一个窗口登记、对应窗口分流，简单事
项当场处理、复杂事项研判流转、责任单
位限期处置。人民调解员、法官、律师、
法律援助者从“法与理”的角度“一揽子”
解决群众反映的合同、劳动争议、交通事
故、医疗、婚姻家庭、邻里、人身及财产损
害赔偿等民商事纠纷等问题，有效解决
了群众“多头跑”的问题。

树好一个理念，明确三个要求，“一
站式”依法解决矛盾纠纷。东河区矛盾
纠纷调处中心本着“群众的事再小也是
大”的原则，以“为群众解决一个小纠纷、
帮群众办理一件小事情、替群众多跑几
趟腿”为己任，用实实在在的成果践行为
民服务理念，将“公、亲、快”三字要求贯
穿工作始终。一是“公”，制定矛盾纠纷
调处中心工作职责、岗位职责、行为规范
等 11 项制度、11 条工作纪律和 3 项服务
承诺，要求工作人员始终保持公正中立，
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不论群众反映的

事小事大、家事公事，不得冷热有别、区
分对待，把小事微事都当成群众的大事
来办，不得带有“谁来访谁有理、谁穷谁
有理”等人为偏见，严守公平公正的职业
道德，在法律框架内依法、公平、公正解
决矛盾纠纷。二是“亲”，该中心建立首
问首办负责制，受理或办理事项的首位
工作人员为首办负责人，时常换位思考

“假如来人是我的亲属怎么对待”，不得
以“不知道”“管不了”为由将群众拒之门
外，真正做到“来有所迎、问有所答、惑有
所解”。对咨询事项现场解答，对受理范
围内的矛盾纠纷引导至窗口登记、分流
处置，对受理范围外的事项告知如何办
理、怎样办理、找谁办理。三是“快”，该
中心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现场解决
的现场解决，需要流转至其他部门的，按
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分级
负责、依法调处、限期办理”的方式及时
流转。一般性矛盾纠纷要求承办单位 2
日内与当事人沟通联系，7 个工作日内办
结；特殊、复杂矛盾最长不超过 30 个工作
日办结，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时办结的，告
知当事人原因并取得理解。

建好一个体系，健全三项机制，“一
体化”调解矛盾纠纷。东河区矛盾纠纷

调处中心依托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
调解“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体系，充分
发挥中心联调、联防、联治作用，积极化
解矛盾纠纷。一是建立多元联调机制。
该中心主动融入信访化解、维稳等工作，
派出法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积极参加
信访局组织的信访联席会。对法院、信
访等部门转办件实行会商研判，按照能
调则调、能接则接的原则应接尽接。组
织法官、律师、法律工作者、心理咨询师
等组建调解组，推动访调、诉调、警调、检
调、网调、心调同向发力。二是建立多部
门联调机制。该中心明确入驻单位工作
职责，制定协作配合、反馈报告等制度，
强化联调联动，对复杂矛盾纠纷事项联
合调处，确保矛盾纠纷事项受理、流转、
调处各环节紧密衔接，最大限度化解并
防止群体访、越级访发生。三是建立多
层级联治机制。该中心充分发挥人民调
解化解矛盾纠纷“第一道防线”作用，依
托 2 镇、12 个街道“一站式”矛调中心等
基础阵地，完善区、镇两级矛盾纠纷事项
流转、调处工作流程，加强与 9 个行业性
调解委员会和 32 个矛盾纠纷品牌调解室
的沟通，共同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
动实现长治常治、平安常安。

包头市东河区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区委

政法委统筹法院、司法、公安、

检察院、信访、基层法律服务

所、公证处及14个街镇和17个

职能部门工作力量，建成矛盾

纠纷调处中心。该中心创新推

出“131”工作法，用心用情解决

群众诉求，依法依规处理矛盾

纠纷，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努力实现“进一扇门、解

万家忧”，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

誉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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